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榮譽制度實施要點 
 

     (115年01月19日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一)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

(二)校務發展計畫。 

二、目標： 
 

(一)激發兒童的榮譽心和責任感，以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二)以積極鼓勵的方式，培養五育均衡發展的健全兒童。 

(三)輔導兒童勤學向上，並培養其自動、自發、自治的精神。

三、實施對象：全校學生。 

四、實施原則： 
 

(一)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鼓勵學生正向行為發展。

(二)依學生個別差異，合乎給獎標準，即時給予獎勵。 

(三)每學期至少結算 1 次，導師/科任核發給予學生之點數上限建議為 500 點。

五、實施方式： 

  (一)教師(導師/科任/各處室行政組長)以網路登錄方式，於「臺北親師生平臺 

      ／酷課APP」核發給學生P幣點數。 

 (二)家長、教師及學生可以從「臺北親師生平臺／酷課APP」登入後查詢學生獲 

      得點數之情形。 

 

 



 (三) 核發方式： 

1. P幣點數：由導師/科任/各處室行政組長適時給予鼓勵，凡符         

合給獎事實者，即核發。（請參考本計畫第六項） 

2. 每學期末(1月、6月)由輔導室統計兌換圖書禮券，公開頒予符合資

格之學生。 

(四)兌換圖書禮券方式： 
 

凡集滿 1000 點學生可兌換新台幣 200 元之圖書禮券。

六、給點標準示例： 

(一)河堤小天使：各班依主題（如附件一）每月選出三名小天使， 

當選者將得獎感言寫在獎狀上，貼上照片，公佈於班級佈告欄。 

(二)由導師/科任教師核發 P幣點數： 
 

1. 獲選為當月小天使，核發 20 個點數。 
 

2. 擔任班級幹部，負責熱心者。(上限 10 點) 

 

3. 擔任愛心小老師，或老師的幫手。(上限 5 點) 

 

4. 打掃公共區域表現優良者。(上限 5 點) 

 

5. 每月晨間檢查均及格者。(上限 5 點) 

 

6. 行為欠佳，經勸導後能確實改進而能持續者。(上限 5 點) 



7. 各項簿冊，記錄詳細，字跡工整者。(上限 5 點) 

 

8. 其他各項行為、事蹟表現優良者。(上限 5 點) 

(三)由各處室行政人員核發 P幣點數： 

1. 教務處 

 

(1) 書香滿園小博士，核發 40 個點數。 

 

(2) 書香滿園小碩士，核發 30 個點數。 

 

(3) 書香滿園小學士，核發 20 個點數。 

 

(4) 書香滿園小專士，核發 10 個點數。 

 

 

2. 學務處 

 

(1) 擔任服務團、衛生隊義工、學務處各項活動義工，不遲到不早退，

認真盡責，工作成效良好者，每學期至多核發 200 個點數。 

(2) 協助資源回收表現優良者，每學期至多核發 20 個點數。 

 

(3) 校/市模範生，核發 20 個點數。 

 

3. 輔導室 

 

(1) 參加親子環保歲末感恩飾品 DIY 創作比賽，核發 20 個點數。 

(2) 親子環保歲末感恩飾品 DIY 創作比賽獲選佳作，核發 20 個 

點數。 

 

4. 其他 

 
(1) 校內比賽獎狀，核發 20 個點數(由給獎狀單位核發)。 



(2) 校外比賽獎狀(教育部/教育局主辦)，核發 20 個點數 

(由給獎狀單位核發)。 

(3) 事蹟表現優良者(由核點單位認定)。 

 
(四)不列入點數示例： 

 

1. 學期學業成績優良。*導師/科任可依六、(二)第 8 點核發 

 

2. 弱勢學生獎助學金獎狀。 
 

七、經費：提請本校家長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八、本要點經主管行政會報通過，陳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 



(附件一)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

各月份小天使主題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小天使獎狀格式 

 

 

上學期主題 下學期主題 

九 月 禮貌小天使 三 月 助人小天使 

十 月 合群小天使 四 月 微笑小天使 

十一 月 運動小天使 五 月 音樂小天使 

十二 月 閱讀小天使 六 月 藝術小天使 

— 月 ( )小天使 一月開放各班自行決定選拔小天 

使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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